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2026年度青岛市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项目备案的通知

市直有关部门（单位）组织人事处，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规范培训项目实施，切实提高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素质和专业水平，现就做好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备案工作通知如下：

一、备案项目范围

2026年度拟开展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包括：

（一）公需科目培训项目；

（二）专业科目培训项目；

（三）其他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的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活动。

二、备案项目选题要求

请市直有关部门（单位）组织人事处、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各单位”），结合本部门（行业）发展规划和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实际需要，发挥基地教学特色，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和要求开展培训：

	


（一）服务重大战略。应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数字中国建设、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

（二）突出重点产业需求。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主动对接青岛市“10+1”产业布局，积极服务青岛科创大走廊建设，聚焦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工业母机、高端软件等重点领域，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三）突出数字技术。落实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要求，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领域培训，提升专业技术人员数字素养。

（四）注重实效导向。培训内容应突出时代性、前沿性、实用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
三、备案项目培训形式

培训形式可采取线上授课、线下授课、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形式进行。为保障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效果，鼓励各单位开展线下培训，对于参加线下培训的学员，可按实际学时的2倍登记学时。

四、备案项目核准

2026年度青岛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次备案仍采用网上登记核准的方式办理。举办为专业技术人员登记学时的培训班的单位，请在开班前3个工作日，通过“青岛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平台”（网址：www.qdjxjy.com.cn，以下简称“市继续教育学习平台”）进行登记备案核准。
（一）开班申报。登录市继续教育学习平台（首次登录须注册），点击“班次管理→开班前申报”，填写“2026年度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核准表”（以下简称“核准表”）的全部信息，待审核通过后，下载保存。

（二）培训监督。对于线下培训，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组织有关人员根据核准表提报的信息，在培训周期内随机抽检。承办单位须通过签到表、培训照片和考核成绩等相关材料记录培训情况，并留存原始纸质培训档案,以备后期抽查。

对于线上培训，承办单位须在开班前向审核部门提报平台监督管理账号和密码，随时提供平台学习管理情况、培训监控情况、测试成绩列表等截图。使用腾讯、钉钉等线上会议系统进行培训的单位，须在开班前提供线上会议地址、登录密码等相关管理信息，以备随时抽检；培训结束后，须留存线上开班签到、培训过程、培训时长以及培训测试等相关环节截图。所有线上培训班须保留相关开班和学习档案资料，以备后期复核。
（三）结课审核。培训结束后，承办单位登录市继续教育学习平台，点击“班次管理→结业后材料提报”，提报相关开班和学习证明材料。举办线下培训班的单位，须上传“核准表、上课签到表、授课场景照片（至少应含包含上课时间、班次信息和人员全景等相关信息）和学员名单”等电子版材料；举办线上培训班的单位，须上传“核准表、学习过程截图（每个班不少于3张）和学员名单”等电子版材料。审核通过后，参加培训班学习的人员直接通过市继续教育学习平台获得学时，打印电子证书。
五、有关要求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计划备案工作，认真调研和征集本部门、本行业和所属用人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需求，研究制定本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填报“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备案表”（见附件）。

请各单位将“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备案表”于2026年3月20日（星期五）前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继续教育邮箱（qdrsjjj@qd.shandong.cn）。

联 系 人：胡波

联系电话：0532-85912790

附件：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备案表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26日

附件

202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项目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手机号：           电子邮箱：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学习方式
	学时
	培训日期
	上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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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是否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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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学习方式”：填写线上或线下脱产、线下业余，工作时间内参加线下培训的为线下脱产，非工作时间内参加线下培训的为线下业余；

2.“学时”：填写不超过8学时/天；
3.“培训日期”：填写×月×日—×月×日（共×天）；

4.“上课地点”：线下班次填写××区××路××号，线上班次填写学习平台链接；

5.“是否向社会公布”：单位内部培训、不向社会招生的，填写否。


